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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保全一体化办理应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上保全一体化办理应用的总体要求、功能要求、接口要求、数据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人民法院开展网上保全一体化办理应用信息化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FYB/T 51000—2016 基础数据信息技术规范 

FYB/T 52008—2017 网上诉讼服务应用技术要求 

FYB/T 53001—2017 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平台建设要求 

3 总体要求 

网上保全一体化办理应用包括网上保全系统、电子担保书系统、保全办案系统三部分，支持网上一

体化办理财产保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等业务。 

网上保全系统、电子担保书系统通过内外网数据摆渡工具将数据摆渡至法院专网后，与保全办案系

统进行数据交互。 

4 功能要求 

4.1 网上保全系统 

4.1.1 概述 

最高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建设统一的网上保全系统，向当事人提供全国统一的网上保全申请入口。各

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在互联网建设本辖区网上保全系统，支持本辖区法院当事人网上申请保全。 

网上保全系统通过全国法院诉讼服务网、中国移动微法院等渠道，为当事人提供申请保全、申请担

保等服务。 

4.1.2 用户实名认证 

网上保全系统应支持使用最高人民法院互联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进行实名认证。 

4.1.3 申请保全 

网上保全系统应提供申请保全功能，支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通过网上保全系统申请保全，并符合

以下要求： 

a) 应支持保全办理引导，告知保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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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支持填写申请人信息、被申请人信息、诉讼代理人信息、保全申请信息、担保信息、财产线

索信息等相关信息，并支持身份证件、担保材料、证据材料等文件的上传； 

c) 可支持对当事人提交的电子申请材料进行 OCR识别，实现信息自动提取回填； 

d) 支持网上保全申请过程中查询、调取电子担保书； 

e) 应支持在线交纳保全费； 

f) 应支持提交解除保全申请； 

g) 应支持提交变更担保申请； 

h) 应支持提交补充担保申请； 

i) 应支持提交续行保全申请； 

j) 应支持提交保全复议申请。 

4.1.4 申请担保 

网上保全系统可以对接第三方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支持当事人在线申请担保，并符合以下要

求： 

a) 可支持自动关联保全申请信息，提交担保申请； 

b) 应支持担保申请信息向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传送； 

c) 应支持接收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审核结果； 

d) 应支持补充、修正材料； 

e) 应支持交纳担保费用。 

4.1.5 仲裁保全 

网上保全系统应为仲裁机构提供网上保全申请功能，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可支持仲裁机构网上提交保全申请； 

b) 可支持与仲裁机构系统对接。 

4.1.6 保全裁定、实施结果通知 

可支持通过网上消息、短信等方式发送保全裁定、实施结果通知。 

4.2 电子担保书系统 

最高人民法院建设总对总电子担保书系统，各级人民法院网上保全系统、保全办案系统应当与总对

总电子担保书系统对接。 

各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工作实际建设本辖区点对点电子担保书系统。已对接总对总电子担保书系统

的第三方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无需重复对接点对点电子担保书系统。 

电子担保书系统应提供以下功能： 

a) 支持接收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发送的电子担保书及相关数据； 

b) 支持电子担保书数据统计分析。 

4.3 保全办案系统 

4.3.1 概述 

各级人民法院在法院专网建设保全办案系统。 

4.3.2 受理保全申请 

保全办案系统应提供保全申请受理功能，并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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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支持接收网上保全、解除保全、变更担保、补充担保、续行保全、保全复议等申请； 

b) 应支持审核网上保全、解除保全、变更担保、补充担保、续行保全、保全复议等申请，对于材

料不全的，应支持向当事人发送补充材料的通知； 

c) 应支持线下保全申请信息登记，可支持对申请材料进行 OCR和信息自动提取回填； 

d) 应支持查询、调取电子担保书信息。 

4.3.3 裁定保全 

保全办案系统应提供保全裁定功能，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支持法官作出保全裁定结果； 

b) 应支持辅助生成保全裁定书和移送执行信息表。 

4.3.4 对接办案业务应用 

保全办案系统应支持与法院办案业务应用对接，并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支持诉讼前保全信息、执行前保全信息与后续民事案件立案信息、执行案件立案信息关联，

实现在民事案件中查看诉讼前保全信息，在执行案件中查看执行前保全信息； 

b) 应支持诉讼中保全信息与在审民事案件立案信息关联，实现保全登记时关联民事案件信息，并

支持在民事案件中查看诉讼中保全信息。 

4.3.5 制作电子卷宗 

保全办案系统应支持对接电子卷宗系统，实现保全卷宗随案制作生成。 

4.3.6 保全实施结果记录 

保全办案系统应支持保全实施结果记录功能，可支持记录保全标的物的实施结果和保全期限，并向

网上保全系统反馈结果。 

4.3.7 期限提醒 

保全办案系统应支持保全裁定期限提醒、诉讼前保全立案期限提醒等功能。 

5 接口要求 

5.1 网上保全系统 

5.1.1 输入接口 

输入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接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业务系统，实现担保申请的审核信息输入； 

b) 对接总对总电子担保书系统和本辖区电子担保书系统，实现电子担保书信息输入； 

c) 对接仲裁机构系统，实现仲裁保全申请信息输入； 

d) 对接保全办案系统，实现保全裁定结果、实施结果数据输入。 

5.1.2 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接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业务系统，实现担保申请向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业务系统输

出； 

b) 对接仲裁机构，实现保全裁定结果、实施结果向仲裁机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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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接保全办案系统，实现保全申请信息向保全办案系统输出。 

5.2 电子担保书系统 

5.2.1 输入接口 

输入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接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系统，实现电子担保书数据输入； 

b) 对接保全办案系统，实现保全裁定结果、实施结果信息输入。 

5.2.2 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接保险公司及信用担保机构系统，实现保全裁定结果、实施结果信息输出； 

b) 对接网上保全系统，实现电子担保书数据输出； 

c) 对接保全办案系统，实现电子担保书数据输出。 

5.3 保全办案系统 

5.3.1 输入接口 

输入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接网上保全系统，实现保全申请信息输入； 

b) 对接电子担保书系统，实现电子担保书信息输入； 

c) 对接法院办案系统，实现案件信息输入。 

5.3.2 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接网上保全系统，实现保全裁定结果、实施结果信息输出； 

b) 对接电子担保书系统，实现保全裁定结果、实施结果信息输出； 

c) 对接法院办案系统，实现保全信息输出。 

6 数据要求 

6.1 结构化数据要求 

结构化数据应符合 FYB/T 51000—2016和 FYB/T 52008—2017的规定，主要包括当事人信息、诉讼

代理人信息、案件信息、证据材料等。 

6.2 非结构化数据要求 

非结构化数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音频格式应支持 wave、wav、mp3、wma等； 

b) 视频格式应支持 avi、mpeg、mpg、mp4、m4v、mov、rmvb等； 

c) 图片格式应支持 jpeg、jpg、png、gif、bmp等； 

d) 其他附件格式应支持 txt、doc、docx、xls、xlsx、pdf、wps、zip、rar等。 

7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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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应符合 FYB/T 53001—2017的规定。 

 


